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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1 綜合問題 對於出國超過 2 年返國

的民眾該如何參加健

保，二代健保有那些新

規定？ 

1. 出國 2 年以上、4 年以內，因戶籍遷

出國外而健保必須退保的國人，返國

後要先重新設籍，重新設籍當日即可

恢復納保。 

2. 出國 4 年以上，且近 2 年沒有投保紀

錄的國人，返國後需重新設籍滿 6 個

月，才能加入健保。但如果在 102 年

1 月 1 日前已出國者，於 102 年 12

月 31 日前首次返國且重新設籍後就

可以在設籍當日加入健保，不必受到

6 個月等待期的限制。 

A002 綜合問題 健保費補助款何時開始

由中央政府負擔? 

健保法修正後規定，原各級政府應負擔

之健保費補助款，將由中央政府統一負

擔，並自 101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 

A003 綜合問題 公務人員全薪納保，導

師費是否應計入投保金

額計算保險費？ 

1. 依健保法施行細則規定，軍公教人員

以俸(薪)給總額為投保金額。 

2. 導師費未列為俸(薪)給總額範圍內，故

導師費不列入投保金額計算。 

B001 補充保險

費(綜合) 

房屋買賣要不要交補充

保險費？ 

出售房屋因價差產生之所得係屬所得稅

法上之財產交易所得，尚非屬補充保險

費之扣取範疇。 

B002 補充保險

費(綜合) 

補充保險費是否能抵

稅？ 

補充保險費也是健保費，可全額列為所

得稅的列舉扣除額。 

B003 補充保險

費(綜合) 

未繳交補充保險費，就

不能就醫嗎？ 

補充保險費採取「就源扣繳」的方式，

換言之，給付單位在發出給付時就扣

取，民眾不需自行繳交，不會有未繳費

的情況。 

B004 補充保險

費(綜合) 

補充保險費對單身者較

不利嗎？ 

補充保險費是認定保險對象是否有經常

性薪資以外的 6 項所得或收入，無論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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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或小家庭，只要有 6 項所得或收入，

就會被扣取，與單身無關。 

B005 補充保險

費(綜合) 

民眾的補充保險費，要

把眷屬名下的項目，全

部累計後繳交嗎？ 

不需要累計。補充保險費是按人按筆計

算，由扣費義務人於當次給付時扣取，

不累計，不結算。 

B006 補充保險

費(綜合) 

補充保險費會因為不同

職業，實際上有不同的

費率嗎? 

 

補充保險費不分職業別，民眾只要有合

於 6 項補充保險費的名目所得或收入，

一律採用相同的補充保險費率（即第一

年為 2%）。 

B007 補充保險

費(綜合) 

公務人員的國民旅遊卡

補助費要不要收補充保

險費？ 

 

1. 凡是補助性質之給與或代金，都不列

入扣繳補充保險費獎金項目，例如結

婚補助、教育補助費、旅遊補助、喪

葬補助、學分補助、醫療補助、保險

費補助、交際費、差旅費、差旅津貼、

工作服代金、作業用品代金、慰問金、

補償費，或者中樂透或彩券的獎金等。 

2. 所以公務人員的國民旅遊卡補助費不

要收個人補充保險費。 

C001 補充保險

費(奬金) 

公務人員休假補助費及

不休假奬金是否具有獎

勵性質，而列入補充保

險費的計收範圍？ 

公務人員應休日數以外之休假部分，按

日支領休假補助費，非具有獎勵性質，

不列入獎金累計。 

D001 補充保險

費(兼職

所得) 

加入職業工會的會員，

兼職所得為什麼不用繳

交補充保險費？  

 

1. 無一定雇主的職業工會會員，是把從

不同單位領取的薪資，都納入投保金

額，當作一般保險費的基礎。所以從

不同的單位領取的兼職薪資，就不必

重複計收補充保險費。 

2. 如有其他利息所得、股利所得或租金

收入時，還是要依規定扣取 2%的補充

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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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01 補充保險

費(執行

業務所

得) 

醫師、律師的執行業務

收入不需要繳補充保險

費，為什麼？ 

 

1. 醫師、律師等如以專門職業技術人員

自行執業身分參加健保，依執行業務

所得計算一般保險費。由於他們的執

行業務收入已列入一般保險費計算，

故執行業務收入不再重複扣取補充保

險費。 

2. 如有其他兼職薪資、股利所得、利息

所得、租金收入等，須繳納補充保險

費。 

E002 補充保險

費(執行

業務所

得)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的合

夥人，形式以 1 人為事

務所代表，其餘的會計

師應按何種身分扣取一

般保險費和補充保險

費? 

1.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的合夥會計師應以

專技人員身分投保，並以執行業務所

得為投保金額計算一般保險費。 

2. 如有其他兼職薪資、股利所得、利息

所得、租金收入等，須繳納補充保險

費。 

E003 補充保險

費(執行

業務所

得) 

醫師、會計師、律師不

需繳補充保險費嗎？ 

 

1. 醫師、會計師、律師等如以專門職業

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身分參加健保，依

執行業務所得計算一般保險費。由於

他們的執行業務收入已列入一般保險

費計算，故執行業務收入不再重複扣

取補充保險費，如有其他兼職薪資、

股利所得、利息所得、租金收入等，

須繳納補充保險費。 

2. 醫師、會計師、律師等如果是以受僱

者身分於受僱單位參加健保，因為是

以該單位領取的薪資所得為投保金額

計算一般保險費，所以在其他地方獲

得的執行業務收入、兼職薪資所得、

利息、股利或租金收入時，都要依規

定扣取 2%的補充保險費。 

F001 補充保險 為小孩教育基金所買的

股票，也要繳補充保險

小孩的股利所得也要計收補充保險費，

不因年齡而有所差異，避免家長以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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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股利) 費嗎？ 名義買賣股票，規避保險費形成不公平

現象。 

G001 補充保險

費(利息) 

哪些利息所得要扣取補

充保險費？ 

 

指所得稅法規定的利息所得：凡公債、

公司債、金融債券、各種短期票券、存

款及其他貸出款項利息之所得。 

G003 補充保險

費(利息) 

有關黃金存摺應如何計

算補充保險費? 

目前黃金存摺並無給付利息，所以並無

計收補充保險費之問題。 

G006 補充保險

費(利息) 

保險公司給保戶的「延

遲理賠利息」，要不要扣

補充保險費? 

該類利息所得係屬其他利息（所得稅代

號：5B），仍應依規定扣取補充保險費。 

H001 補充保險

費(租金) 

房租收入如何扣收補充

保險費？ 

二代健保補充保險費係採「就源扣繳」，

由「扣費義務人」於當次給付時扣取，

故租金收入目前以承租方為法人或公司

行號(合於稅法規定之扣繳義務人)為課

徵標的，如承租方為一般民眾，不會被

扣取補充保險費。 

H002 補充保險

費(租金) 

無償將財產借予他人用

於營業或執行業務者，

依所得稅法規定仍須認

列租金收入，這種情形

要收補充保險費嗎？ 

補充保險費採就源扣繳原則，由於本事

項無租金給付之事實，目前未納入健保

法所稱之租金收入，故無須計收補充保

險費。 

H003 補充保險

費(租金) 

出租人自行運用租屋之

「押金」所生之報酬，

承租公司是否應就該筆

押金扣取租金收入之補

充保險費? 

1. 如承租公司所給付之大筆金額確屬

押金性質(在契約終止時出租人應返

還予承租公司)，則該承租公司並無

實際給付租金之情事，自無從扣取補

充保險費。 

2. 惟出租人自行運用押金所生報酬，如

屬健保法第 31 條之各項所得或收

入，則仍應由給付單位於給付時依規

定扣取補充保險費，非由承租公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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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H004 補充保險

費(租金) 

村里辦公室如係向個人

租用，其租金是否需扣

繳補充保險費？ 

個人取自非個人單位的租金收入，為補

充保險費之扣取項目。給付單位須按補

充保險費率扣取補充保險費後向保險人

繳納。 

H005 補充保險

費(租金) 

租金收入是否可扣除房

貸、修繕成本再扣繳補

充保險費？ 

補充保險費採取就源扣繳方式，在所得

產生時，就直接扣取保險費，日後不再

結算，不考慮成本問題，不扣除修繕成

本及貸款。 

H006 補充保險

費(租金) 

租金收入僅針對承租人

為公司行號時始須扣取

補充保險費，為何不收

個人的？ 

 

自然人承租房子本已較為弱勢，當自然

人出租給自然人要被扣取補充保費，出

租人勢必將增加的成本轉嫁到承租人身

上，對許多弱勢的承租人而言，將更增

加了租金的負擔，故目前僅自然人出租

予公司行號時才會被扣取補充保險費。 

H007 補充保險

費(租金) 

太太依附於先生投保全

民健保，太太名下的房

子租給公司行號，租金

收入是否要收補充保險

費？ 

凡是合於扣取補充保險費情形，就要扣

取。太太的一般保險費雖然是依附在先

生名下繳納，但是太太的租金收入，承

租的公司行號要依規定，向健保局繳納

補充保險費。 

H008 補充保險

費(租金) 

政府機關向區公所租用

場地或里辦公處向里鄰

活動中心租用場地，是

否需扣補充保險費？ 

出租人為法人，因法人不是本保險之保

險對象，故不需扣取租金收入補充保險

費。 

I001 補充保險

費(投保

單位) 

雇主支付薪資總額大於

受雇員工投保金額總額

時雇主必需要繳納補充

保險費，建議應訂定超

過一定額度才要繳交，

否則超過一點就要繳

交，增加行政作業困

健保法第 34 條規定，投保單位每月支付

薪資所得總額超過其員工當月投保金額

總額時，應按其差額計算投保單位應繳

之補充保險費，無上下限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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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 

J001 資訊公開 醫療院所財務報表公

開，若院所被追扣 2-3

千萬元後，低於 6 億元

時是否就不用提財務報

表？ 

1.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提

報財務報告辦法(草案)，第 4 條第 1

款規定，醫事服務機構當年領取之保

險醫療費用超過一定金額者，應於次

年十月底前，向保險人提報財務報

告。 

2. 例如：99 年健保局給付 A 院所 6.1

億元，於 100 年追扣 99 年費用 2 千

萬元，A 院所仍須就 99 年度提出財

務報表。100年健保局給付 A院所 6.1

億元，但因健保局追扣 99 年費用 2

千萬元，則當年給付金額實際為 5.9

億元，因未達 6 億元，100 年則不需

提供財務報告。雖未達提報門檻，但

醫院如自願提報公開，亦可提供財務

報告予健保局予以公開。 

J002 資訊公開 健保法第73條的財報公

開，和醫療法第 34 條醫

療法人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報年度財務報告之規

定有何不同？ 

醫療法第 34 條，僅規定醫療法人需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報年度財務報告，並無財

務報告公開相關規定；健保法第 73 條，

則規定逐年超過一定金額之院所，除需

提報年度財務報告予保險人外，依法需

將財務報告內容公開。 

K001 醫務管理 第六類重大傷病發紙

卡，如何知道持卡人的

重大傷病效期註銷了? 

1. 重大傷病註銷案，健保局會發函保險

對象並副知開立診斷書院所，同時請

保險對象繳回卡證，重大傷病維護檔

持卡註記欄登錄「註銷」。 

2. 醫療機構申報之醫令自動化審查流程

中，申報部分負擔代碼為「001」時，

檢核是否為重大傷病有效期間。 

K002 醫務管理 重大傷病證明如經事後

查證審查不符資格時，

1. 申請人對重大傷病證明之撤銷核定結

果有異議時，得於收到核定通知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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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應立即予以註銷

或廢止，並以發文日為

註銷或廢止日。民眾為

適用重大傷病，後續相

關救濟申請時限為何? 

之日起三十日內，提出書面申復，保

險人應於收到申復文件之日起三十日

內核定。 

2. 申請人對保險人申復核定仍有異議，

得依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

規定申請審議。若經爭議審議審定結

果為撤銷原核定時，則仍以原申請日

為受理生效日。 

K003 醫務管理 二代健保實施後，收容

人行動受限，如何就

醫？ 

1. 收容應優先於矯正機關就醫，如有必

要轉診，再戒護外出至鄰近特約院所

就醫。 

2. 矯正機關內之醫療服務由矯正機關設

置的特約院所提供，或由特約院所以

支援方式前往矯正機關提供。 

K004 醫務管理 重大傷病申請時是否只

要檢附醫師開具之診斷

證明即可？ 

保險對象經特約醫院、診所醫師診斷為

重大傷病，得檢具下列文件，親自或委

由代理人、醫療院所代向保險人申請重

大傷病證明： 

1. 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證明申請書。 

2. 特約醫院、診所開立之診斷證明書

（診斷病名欄，應加填國際疾病分類

碼）診斷證明書自開立日起三十日內

有效，逾期不予受理。 

3.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若委由代理人協

助申請時，並請出示代理人之身分證

明文件供查驗。 

4. 病歷摘要或檢查報告等相關佐證資

料。 

5. 若申請慢性腎衰竭需定期透析治療

或呼吸衰竭須長期使用呼吸器治療

者，須由特約醫院、診所加填全民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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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保險慢性腎衰竭需定期透析治療

患者重大傷病證明申請附表或呼吸

器依賴患者重大傷病證明申請附表。 

K005 醫務管理 二代健保上路後，是否

會改變現行醫療支付制

度如 DRG、論人計酬等

作業規劃與期程？ 

1. 二代健保上路後，DRG 支付制度沒有

影響，其作業規劃與期程依原進度持

續與醫界協商。 

2. 論人計酬： 

(1) 論人計酬試辦計畫於 100 年 2 月

公告後開放醫療院所組成團隊自

由參與，經評選出 7 個團隊後，

自 100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為期 3

年。 

(2) 本試辦計畫為二代健保法第 44條

預作準備，二代健保預定自 102

年 1 月 1 日上路，本計畫仍屬試

辦期間，將繼續執行。 

(3) 另為發展論人計酬試辦計畫之台

灣模式，本局現正辦理 101 年度

「論人計酬之研究暨現行試辦計

畫之輔導及執行成效評估」委託

研究，研究議題包括論人計酬制

度下團隊之合適照護對象、論人

計酬制度之成效指標及操作型定

義、以及風險校正因子。 

(4) 未來本局將俟試辦團隊三年執行

結果，與委託研究提出之建議，

研擬及修訂論人計酬試辦計畫。 

 


